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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德明、仲晓星、周福宝、戚绪尧、李增华、秦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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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自燃倾向性的氧化动力学测定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自燃倾向性的氧化动力学测定方法的测试系统、测试条件、测试步骤、分类与分类

指标，并界定了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煤自燃倾向性的鉴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４７４—１９９６　煤样的制备方法

ＧＢ４８２—１９９５　煤层煤样采取方法

ＧＢ／Ｔ１９２２２—２００３　煤岩样品采取方法

ＧＢ／Ｔ２０１０４—２００６　煤自燃倾向性色谱吸氧鉴定法

ＪＪＧ７００—１９９９　气相色谱仪检定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煤自燃倾向性　狆狉狅狆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犮狅犪犾狋狅狊狆狅狀狋犪狀犲狅狌狊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

煤在常温下氧化能力的内在属性。

３．２

氧化动力学　狅狓犻犱犪狋犻狅狀犽犻狀犲狋犻犮狊

从化学动力学角度研究煤氧化反应过程的方法。

３．３

程序升温　狆狉狅犵狉犪犿犿犲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犺犲犪狋犻狀犵

煤样所在控温箱的温度按预先设定的升温速率进行升温。

３．４

交叉点温度　犮狉狅狊狊犻狀犵狆狅犻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在程序升温条件下，煤样几何中心温度与控温箱温度相等时的温度即为交叉点温度，记作犜犮狆狋。

３．５

标准气样　犮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犵犪狊

标准气样是一种高度均匀、稳定性良好和量值准确的气体，本标准指氧气浓度为２０．９６％的干

空气。

３．６

判定指数　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

综合反映煤自燃倾向性的鉴定指标。

４　方法提要

本标准通过测试在程序升温条件下煤样温度达７０℃时煤样罐出气口氧气浓度和之后的交叉点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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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出煤自燃倾向性的判定指数，根据该指数对煤自燃倾向性的分类作出鉴定。

５　测试系统与辅助器材

５．１　测试系统

本标准的测试系统由干空气瓶、气体预热铜管、煤样罐、控温箱、气体采集及分析系统和数据采集系

统等部分组成（图１）。

１———干空气瓶；

２———减压阀；

３———稳压阀；

４———稳流阀；

５———压力表；

６———气阻；

７———流量传感器；

８———隔热层；

９———控温箱；

１０———气体预热铜管；

１１———进气管；

１２———出气管；

１３———煤样罐；

１４———铂电阻温度传感器；

１５———风扇；

１６———加热器；

１７———控制器及显示键盘；

１８———数据采集系统；

１９———气相色谱仪；

２０———计算机。

图１　煤自燃倾向性鉴定系统

５．１．１　干空气瓶

总压力满足气瓶使用规定，减压阀出口压力稳定在０．５ＭＰａ。

５．１．２　气体预热铜管

气体预热管路为纯铜材质管路，长５０ｍ、外径２ｍｍ、内径１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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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控温箱

控温箱内壁为不锈钢材质，内壁和外壳之间装设有石棉保温层，能够实现恒温、程序升温两种运行

方式，其可控温度范围为室温～３５０℃，控温精度为±０．５℃。可通过设定参数，对气体流量、控温方式

及控温箱温度等条件进行控制。

５．１．４　气体采集与分析系统

通过外径２ｍｍ、内径１ｍｍ的不锈钢管将煤样温度达７０℃时的煤样罐出气口气样送入气相色

谱仪进行分析。

５．１．５　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对煤样几何中心的温度和煤样罐所处控温箱的内部温度进行实时采集。

５．１．６　煤样罐

煤样罐为黄铜材质圆柱体，结构见附录Ａ。

５．２　辅助器材

ａ）　煤样粉碎机。

ｂ）　标准分析筛。

ｃ）　天平（精度：０．１ｇ）。

６　测试步骤

６．１　测试准备

６．１．１　煤样的采取

按ＧＢ４８２—１９９５、ＧＢ／Ｔ１９２２２—２００３的规定采取煤样，同时应遵照附录Ｂ的规定。

６．１．２　煤样的制备

按ＧＢ４７４—１９９６制备煤样，同时符合以下规定：

ａ）　用堆锥四分法缩分至５００ｇ～６００ｇ，用于制备分析煤样，其余煤样密封后存封，以备存查。

ｂ）　将煤样粉碎后筛分０．１８ｍｍ～０．３８ｍｍ粒度范围，并按 ＧＢ４７４—１９９６空气干燥方法制成

４０℃空气干燥煤样作为待测煤样。

ｃ）　待测煤样在广口瓶中密封保存，并于７天内完成相关参数的测定。

ｄ）　原始煤样及分析煤样在鉴定报告完成后继续封存６个月。

６．１．３　仪器检查与装样

ａ）　检查仪器的气密性。

ｂ）　检查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的运行状态，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调试。

ｃ）　对气相色谱仪进行调试，热导检测器ＴＣＤ除满足ＪＪＧ７００—１９９９的规定外还须达到以下条

件：柱箱控温精度为±０．１％；基线噪声≤３０μＶ（峰对峰），基线漂移≤１５０μＶ／３０ｍｉｎ；灵敏度

犛≥３０００ｍＶｇｍｌ／ｍｇ。

ｄ）　确认气密性良好、各种相关仪器运行正常后，装入（５０±０．１）ｇ待测煤样，煤样上方均匀覆盖一

层厚度为２ｍｍ～３ｍｍ的石棉，对气流进行过滤防止堵塞气路。

ｅ）　装样完毕后应再次检查仪器气密性。

６．１．４　气相色谱仪的校准

气相色谱仪的校准应满足以下条件：连续两次标准气样的分析结果之间的差值在±０．０２％以内。

６．２　氧气浓度和交叉点温度的测定

ａ）　以９６ｍｌ／ｍｉｎ的稳定流量向煤样罐通入干空气（氧气浓度为２０．９６％），同时控温箱设定为

４０℃恒温运行。

ｂ）　煤样温度达到３５℃时，将通入煤样罐的干空气流量调为８ｍｌ／ｍｉｎ并保持稳定，控温箱仍然

４０℃恒温运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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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煤样温度达到４０℃后，将控温箱设定为０．８℃／ｍｉｎ程序升温，同时开启数据采集系统对温度

参数进行采集。

ｄ）　煤样温度达到７０℃时，利用气相色谱仪对煤样罐出口氧气浓度犆Ｏ
２
进行测定，并记录。

ｅ）　气相色谱仪进样完毕后，立即将通入煤样罐的干空气流量调为９６ｍｌ／ｍｉｎ，控温箱继续以

０．８℃／ｍｉｎ的速率程序升温。

ｆ）　当数据采集系统采集的煤样温度超过控温箱温度５℃时停止数据采集，并记录煤样在程序升

温条件下的交叉点温度犜犮狆狋。

ｇ）　数据的记录与处理。

６．３　注意事项

ａ）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顶端置于煤样几何中心。

ｂ）　气相色谱仪热导检测器ＴＣＤ衰减不超过３。

ｃ）　干空气瓶减压阀出口端的气压稳定在０．５ＭＰａ，干空气氧气浓度为２０．９６％。

ｄ）　煤样温度达到７０℃，应及时对煤样罐出气口气样进行分析，避免延迟造成误差。

ｅ）　利用气相色谱仪对煤样罐出气口气样进行分析时，每次进样的时间为（２０±２）ｓ。

７　煤自燃倾向性判定指数的计算

将测定的犆Ｏ
２
和犜犮狆狋按式（１）和（２）求得无量纲量犐犆Ｏ

２

和犐犜犮狆狋，并代入式（３）得到煤自燃倾向性判定

指数犐：

犐犆
Ｏ
２
＝
犆Ｏ

２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００ …………………………（１）

犐犜犮狆狋 ＝
犜犮狆狋－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００ …………………………（２）

犐＝（φ犆Ｏ
２
犐犆

Ｏ
２
＋φ犜犮狆狋犐犜犮狆狋）－３００ …………………………（３）

　　式中：

犐犆
Ｏ
２

———煤样温度达到７０℃时煤样罐出气口氧气浓度指数，无量纲；

犆Ｏ
２
———煤样温度达到７０℃时煤样罐出气口的氧气浓度，％；

１５．５———煤样罐出气口氧气浓度的计算因子，％；

犐犜犮狆狋———煤在程序升温条件下交叉点温度指数，无量纲；

犜犮狆狋———煤在程序升温条件下的交叉点温度，℃；

１４０———交叉点温度的计算因子，℃；

犐———煤自燃倾向性判定指数，无量纲；

———放大因子，＝４０；

φ犆Ｏ
２

———低温氧化阶段的权数，φ犆Ｏ
２
＝０．６；

φ犜犮狆狋———加速氧化阶段的权数，φ犜犮狆狋＝０．４；

３００———修正因子。

８　煤自燃倾向性分类及其指标

８．１　煤自燃倾向性分类

煤自燃倾向性划分为容易自燃、自燃和不易自燃。

８．２　煤自燃倾向性的分类指标

根据计算得到的煤自燃倾向性判定指数犐，按表１中的分类指标对煤自燃倾向性进行分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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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煤自燃倾向性分类指标

自燃倾向性分类 判定指数犐

容易自燃 犐＜６００

自燃 ６００≤犐≤１２００

不易自燃 犐＞１２００

９　测试重复性

煤温７０℃时煤样罐出气口氧气浓度犆Ｏ
２
和交叉点温度犜犮狆狋测试结果的重复性如表２所示。

表２　测试结果的重复性

煤温７０℃时煤样罐出口氧气浓度犆Ｏ
２
／％ 交叉点温度犜犮狆狋／℃

０．２ ３．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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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煤　样　罐

犃．１　煤样罐的材质

煤样罐为纯铜材质，热传导性能良好。

犃．２　煤样罐的形状尺寸

罐体呈圆柱形，其外径４７ｍｍ，内径４５ｍｍ，外高为１０１ｍｍ，内高为１００ｍｍ。罐底顶两端分别

设进出气口，罐几何中心部分安设一直径２ｍｍ的铂电阻温度传感器，传感器顶端正好位于煤样罐几

何中心。如图Ａ．１所示。

图犃．１　煤样罐示意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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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测试煤样的采取方法

犅．１　设计矿井前、延深水平或开采新采区之前，即对所有开采煤层和分层的采煤工作面或掘进工作面

采取具有代表性的原始煤样。

犅．２　同一采样区域（如矿井、水平、煤层、采区、工作面等）采取的煤层煤样不得少于３个。

犅．３　采样地点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分别加采煤样，并描述采样点的具体情况：

犅．３．１　地质构造复杂、破坏严重（如褶曲、断层等造成的破坏带、岩浆侵入等情况）的地带。

犅．３．２　煤岩成分在煤层中分布状态明显，如镜煤和亮煤集中存在并含有丝炭的地点。

犅．３．３　煤层中富含黄铁矿的地点。

犅．３．４　采取矸石堆样品或在露天矿采样时，应按有关规定布置采样点，采取有代表性的煤样；开采台

阶较高时应在有代表性的区段上采样。

犅．４　对煤层进行采样时，按照ＧＢ４８２—１９９５中第５部分的规定进行。

犅．５　将初采煤样打碎到４０ｍｍ～５０ｍｍ大的粒度，混合均匀，依次按锥堆四分法，缩分到２ｋｇ左右，

作为原始煤样装入铁筒（或厚塑料袋）中，密封后送实验室或寄运。

犅．６　新采煤层或分层首次采样进行自燃倾向性鉴定时，应在同一煤层或分层的不同地点采取３～４个

煤样进行鉴定。

犅．７　地质勘探钻孔取煤芯样

犅．７．１　从钻孔中取出煤芯，立即将夹矸、泥皮和煤芯研磨烧焦部分等清除，必要时将煤芯用水清洗，但

不要泡在水中。

犅．７．２　将清理好的煤芯立即装入铁筒（或厚塑料袋）中，封严送实验室或寄运。

犅．７．３　所取煤芯同样应具有代表性，并注明煤层、厚度和倾角等参数。

犅．８　每个煤样应备有两张标签，分别放在装煤样的容器（务必用塑料袋包好，以防受潮）中和贴在容器

外，标签按要求填写，字迹要清楚。

犅．９　标签内容

ａ）　待测煤样编号；

ｂ）　单位名称；

ｃ）　煤层名称；

ｄ）　煤种（按国家标准进行分类）；

ｅ）　煤层厚度；

ｆ）　煤层倾角；

ｇ）　采煤方法；

ｈ）　采样地点；

ｉ）　采样日期、采样人；

ｊ）　备注。

７

犃犙／犜１０６８—２００８


